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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區環境管理注意事項 

106 年 4 月 6 日中港勞字第 1062172088 號函訂定 

106 年 6 月 1 日中港勞字第 1062172132 號函第 1次修正 

108 年 4 月 8 日中港勞字第 1082172160 號函第 2次修正 

109 年 7 月 17 日中港勞字第 1092172312 號函第 3次修正 

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管理臺中港區安全及環境維護

之目的，同時增進港埠營運效能，特訂定本注意事項，供港區使用者憑以辦理相關業務。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港區使用者係指與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前項業者(或單位)之履行輔助

人，及其他持國際商港港區通行證（下稱持有港區通行證者）等進入港區之人員。 

三、港區使用者違反本注意事項時，與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除依本注意事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外，並依契約約定辦理；違反本注意事項之港區使用者為前項業者(或單位)之履行輔助人時，

依民法第 224 條本文規定，由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負同一責任。 

其他持有港區通行證者，依「國際商港港區通行證申請及使用須知」規定處置外，另就本分公

司所受之損害，負損害賠償之責。 

四、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一)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如有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

業別或開發行為、規模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個案，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交環境影響

說明書，轉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二)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不得採階段規劃方式迴避環評程序，如屬應實施環評之開發行

為，因開發規模不同(單一個案未達法定面積而累積達法定面積以上)具有辦理環評與否爭議

之情形致生任何損失(害)，由港區使用者負責。 

(三)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如遇有契約終止、提前解約或終止需環評項目之營運等情況，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應於本分公司指定之期限內將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程序(或審查中)

之案件，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請撤案或變更。如具有故意遲延或怠為辦理之情形致生本分公司

損害，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五、土壤及地下水管理與污染防治 

(一) 港區使用者應遵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相關辦法，如屬法令指定公告之事業，於

設立、停業或歇業前，應先檢(擬)具租賃區域之土壤污染檢測資料，報請環保主管機關備

查，並副知本分公司。 

(二)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應於租賃土地周圍及進出口設置具排外性之圍籬或其他阻隔設

施，或以監視設施或其他有效替代措施，以避免租賃土地遭外力污染。並應定期巡查土地，

注意所設置圍籬、阻隔措施、監視設施或其他替代設施，作成紀錄。 

(三)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發現租賃土地有遭洩漏、棄置、非法排放、灌注污染物之情形，

應即主動通報主管機關，副知本分公司，並配合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四)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若有污染行為致其租賃土地被公告

為控制、整治場址或具有污染土壤之虞，其損害或污染之清運(除)、整治復原等相關程序及

不利後續使用等費用或損失，均由其負責。 

(五)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屬法令指定公告之事業或具化學品、油品或礦土等製造、儲存、

操作之事業或本分公司依經營屬性及內容指定之事業，除雙方另有約定(如已確定續約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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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殊狀況)外，應自費委由環保主管機關認可之環境檢測機構依法定檢測方式於下列期間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檢測及提送檢測資料： 

1. 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之日前 24 至 26 個月期間及 12 至 14 個月期間辦理檢測，並於檢測後 3

個月內提送檢測資料予本分公司。 

2. 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之日前 3 至 6個月期間辦理檢測，檢測資料於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之日

15 日前提送本分公司；本次檢測後，該土地不得有任何營運行為，且須持續善盡管理人責

任。 

  (六) 其他港區使用者如有污染行為，致港區土地被公告為控制、整治場址或具有污染土壤之虞，       

其損害或污染之清運(除)、整治復原等相關程序及不利後續使用等費用或損失，均由其負       

責。 

  (七) 於本節(三)~(六)情形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檢測，其結果不符合當時環保法令規定之污染管制       

標準且未能提出非可歸責之佐證並經本分公司同意，港區使用者應依環保主管機關規定期限

或本分公司指定期限完成改善。 

  (八) 前項改善如港區使用者未能依限完成，本分公司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及法令相關規定代為改

善，代為改善所需費用及其他間接損失，港區使用者應負責支付(賠償)。如代為改善期間超

過租賃契約期限，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應提出足額擔保，以供改善作業執行。 

 

六、揚塵管制 

(一) 港區使用者從事銅土、生煤及砂石之儲存、裝卸或輸送作業 

1. 銅土儲存應採室內化作業；生煤儲存應採室內化作業。如有車輛載運出入，應於出入口設置

自動洗車設備。 

2. 銅土裝卸或輸送應至少採下列措施之一： 

(1)室內化作業。 

(2)密閉式作業。 

    3. 生煤及砂石裝卸或輸送應至少採下列措施之一： 

        (1)室內化作業。 

(2)密閉式作業。 

(3)出入口(或接駁點)設置局部集氣等有效措施。 

(二) 港區使用者從事其他具逸散性粒狀污染之貨物堆置、裝卸或輸送作業 

1. 露天堆置貨物，如屬公告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

污染源」，其堆置場之總設計或實際堆置體積在 3,000 立方公尺以上或堆置量在 60,000 公噸

／年以上者，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向環保主管機關申

辦取得設置許可與操作許可。 

2. 堆置應至少採下列措施之一，並於出入口設置自動洗車設備： 

(1)室內化作業。 

(2)露置場作業：具有防塵網或阻隔牆圍封(達設計或實際堆置高度 1.25 倍以上)、自動灑

水設備或覆蓋防塵布(網)(覆蓋比例 80%以上)、防溢座。 

3. 裝卸或輸送應至少採下列措施之一： 

(1)室內化作業。 

(2)密閉式作業。 

(3)出入口(或接駁點)設置局部集氣等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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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裝卸粒徑小、易飛散、不能遇水之貨物，如水泥熟料、尿素、鹼粉、磷粉、穀類、矽砂等，

應配合本分公司規定，其作業需不揚塵、不落地，採密閉式裝卸或以袋裝方式包裝。 

(三) 其他要求 

1. 裝卸作業期間，港區使用者應於船舶與碼頭間放置足夠數量之攔網或護板以防止貨物掉落港

池。 

2. 港區使用者應隨時清理灑掃作業區域(含作業機具、車輛之行經路線)，避免車輪輾帶掉落物

造成地面色差與揚塵。 

3. 港區使用者運輸貨物不得超過車斗高度 8成，並應至少採下列措施之一： 

(1)使用密閉車箱(特別是禁水性貨物) 

(2)覆蓋防塵網布(車斗上緣下拉 15 公分) 

上述運輸車輛離開作業區或港區前應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車體及輪胎或經公用(私設)洗車台

清洗設施。 

4. 運輸車輛之車行路徑有掉落貨物、造成路面色差(含公共道路)等情事，有歸責於裝卸作業缺

失者，裝卸業者應負共同責任。 

5. 港區使用者於空氣品質緊急惡化警報期間，應配合本分公司採行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之措

施。 

 

七、空氣污染防制 

(一) 港區使用者應遵守「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辦法，如具法令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

設置或變更前，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

進行設置或變更。設置或變更後，亦應申請核發操作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如

有違反情形，應自負相關責任。 

(二) 港區使用者應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等規定加強清掃、灑水及車輛清洗

與料堆、土方、裸露地表覆蓋等污染防制措施。 

(三) 港區使用者如發生設備元件異常洩漏(排放、逸散)情形，應立即採取應變措施，並進行監

測，除依法通報主管機關外，應於事故發生後 1小時內通報本分公司監控中心，並於 5個工

作天內提送事故報告至本分公司備查。前述情形倘為依法毋需通報環保主管機關之情況，亦

同。 

 

八、污廢水與底泥污染處理 

(一) 港區使用者應遵守「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辦法，如屬法令公告「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之適用對象，應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於設立前送環保

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包括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簡稱排放許可證）。污廢水應經處理符合

「放流水標準」之項目限值後，由核准之放流口排放，不得逕行排放或暗管排放。本分公司

得要求港區使用者提供污廢水處理報表(含水質、量等數據資料)，港區使用者不得拒絕。 

(二) 非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如有污廢水排入本港港池行為，港區使用者應每季於

排入點實施排放水質自主檢測(項目由本分公司規定)並留存備查。 

(三) 為防止地面逕流濁度影響港池水質，港區使用者應依法向環保主管機關提報「營建工地逕流

廢水削減計畫」，並妥善收集逕流廢水作適當沉砂處理，經處理後之放流水應符合「放流水

標準」之項目限值，始得排放。 

(四) 港區使用者於港區作業時，應設置或採行防範場地逕流之阻隔、截流設施或其他防止逕流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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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生及排放之有效措施，不得將未經處理之逕流廢水直接流入港池。 

(五) 如有揮發性有機物質之作業，港區使用者應設置回收設備與地上式廢液儲存設施，收集之廢

液應依規定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運、處理(合約及遞送聯單留存備查)，嚴禁流

入港池。 

(六) 港區使用者應定期檢查儲槽、地上(下)管線以及污廢水(雨水等)排放設施，並加強作業管

理，避免外洩排放污染港池。 

(七) 如因作業或廢污水排放造成港池底泥污染，港區使用者應依本分公司要求負責清理。 

 

九、廢棄物清理與環境清潔 

(一) 港區使用者應遵守「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辦法，如屬法令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

理有關事項變更時，亦同。如有違反情形，應自負相關責任。 

(二)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應負責承租區域(含外圍 2.5 公尺範圍)及出入動線二側延伸 50

公尺公共道路及區域環境清潔維護(包含但不限鼠類防治、排水溝清理及割除草作業)，不得

堆置或拋棄廢棄物。 

 

十、溫室氣體、污染物減量與綠美化等公共政策 

港區使用者應遵守「溫室氣體減量及管理法」、「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及各主管機關

環境政策，配合本分公司「臺中港區溫室氣體及相關空氣污染物排放源管理及減量自主管理計

畫」，落實溫室氣體及各類污染物減量、減排與相關綠美化作為。 

 

十一、 其他 

  (一)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於其租賃土地作為工廠、加油站、土污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

第一項公告之事業，於正式營運前應提供其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工廠設立許可、其他相關

法令取得之設立許可證明，及下列環保許可證明文件予本分公司備查： 

1.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四條之設置許可證及操作許可證 

2.水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條之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3.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之主管機關許可 

4.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二條之許可證 

5.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 

6.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九條處理設施所在地主管機關之許可 

7.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條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文件 

8.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一條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文件 

9.其他依環保法令向主管機關申報相關污染防治計畫與環保許可 

  (二) 港區使用者應設置適當之污染防治(制)設施(備)，如其未能確實達到防治(制)效果時，應自 

       行或遵照本分公司要求增設或改善。 

  (三) 租賃港區土地業者(或單位)違反本注意事項，本分公司得依雙方契約相關條款(比照承租區 

       內違約)處以懲罰性違約金至解約等處分。 

  (四) 港區使用者如因違反相關規定致使本分公司遭受各項損失或增加相關處理費用，港區使用者 

       應一併承受。 


